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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」作業項目申請及資料上傳 

一、已申請過－試辦計畫/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服務作業者，不需再申請。 

二、初次申請－試辦計畫/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服務作業者，申請步驟：(可於 VPN 首頁左側「常

用服務」/新手上路下載參考)/常用表單/VPN 簡易操作手冊)。 

1.首次使用須透過機構代表身分以「醫事機構卡」登入後，使用「機構管理者維護作業」，設

定機構管理者。 

2.由機構管理者持「醫事人員卡」或「健保卡」或「自然人憑證」登入後，執行「健保服務申

請作業」/試辦計畫---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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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管理者完成服務作業申請成功後，先將本項業務授權給使用者，若欲授權之使用者為新使

用者，須先執行使用者維護後再行授權，授權成功後登出，以本項業務授權之使用者重新

登入即可於服務項目「試辦計畫」資料夾中出現「資料上傳查詢」。 

 

 

四、點選「上傳資料查詢」後，「試辦計畫」選取「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」→點選「檔案名稱」

選「瀏覽」即可將已整理好之會員檔案讀入→「傳檔日期起迄」系統自動帶出當天日期→

點選「上傳」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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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查詢上傳結果： 

入檔批次檢核時間點(詳本畫面之備註第 5 點)後，至「上傳資料查詢」→試辦計畫選取「家庭醫

師整合性照護」→鍵入「傳檔日期起迄」為上傳當日→點選「查詢」，以確認上傳資料檢核結果，

上傳檔案若有 1 筆以上錯誤則全部不處理，需更正後再重新上傳 (上傳檔名之流水號不可重

複)；若查詢上傳結果為錯誤 0 筆，則表示正確資料已寫入資料庫。  

 

 


